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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初檢書□畢業離校□申請實習
114 學年度起適用

(電子檔請至本中心網頁「表單下載專區」下載)	申請日期：	年	月	日
	申請人
姓	名
	
	身分證
字	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生 日
	民國
	年
	月	日
	電 話
	
	修習師培
學年度
	        學年度

	E-mail
	重要消息通訊用，請檢查確認
	申請人簽章： 	

	地址
	寄發證書用，請務必檢查確認

	適用學分對照表版本
	教育專業
	專門科目

	
	年　　月　　日臺教師(二)字
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函備查
	年　　月　　日臺教師(二)字
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函備查

	申請實習類別
	· 國中
· 高中/高職
	實習期間
□民國　　 年 2 月 1 日起至民國　　年 7 月 31 日止
□民國　　 年 8 月 1 日起至民國　　年 1 月 31 日止

	實習
學校
	校名請寫全名
	實習科目(領域)：

	相關學歷
	畢 業 學 校
	畢 業 學 系
	畢業年月
	證 書 字 號

	
	（大學）
	
	
	尚未畢業請留白

	
	（研究所）
	
	
	尚未畢業請留白

	
申請人應檢附證件
	1.□畢業證書影本(研究所需檢附大學畢業證書) 
2.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。*尚未取得者則附專業科目學分認定表及專門科目學分檢視表
□專業科目學分認定表與歷年成績單正本(如有預修，需繳交抵免申請表)。
□專門科目學分檢視表與歷年成績單正本(如有抵免，需繳交抵免申請表)。
□培育學科為「英文專長」者：另需繳交英文 B2 等級聽、說、讀、寫通過證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。
□培育學科為「群科專長」者：另需繳交業界實習達 18 小時證明文件。

	
	3.□教育實習申請書
　□自覓實習同意書(需加蓋學校教務主任與校長職章)。
　□教育實習切結書

	說明
	一、所有影本正反面需加蓋私章，並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二、八月實習者請於 11 月 15 日前；二月實習者請於 6 月 15 日前，將本表及所有資料繳回本中心。（逾期者，一律退件處理）
三、通過後若未至實習學校報到者，相關兵役問題及其刑責由學生自行負責。
四、請據實填寫以上各項資料，如有虛偽不實，應負法律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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